
敬啟者 

 

關於︰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進一步查詢（橫洲項目） 

 

就橫洲項目之政府覆函，回覆及再次查詢如下︰ 

 

（一） 決策過程與諮詢 

 

1. 迄今，政府仍未及沒有打算就規劃內容，諮詢受影響之三村村民（下稱村民），本人認為極

不合理。 

 

運輸及房屋局作為主導項目之政策部，局長張炳良教授七次拒絕村民約見，及後多次拒絕出席

討論橫洲項目之立法會會議，本人認為作為政治委任官員，張教授實極不負責。 

 

本人再次懇請張炳良教授立即提供日期，會見村民。 

 

2. 運房屋就項目作「非正式諮詢」（soft lobbying）時，與於橫洲項目範圍內經營業務之曾樹和

議員會面，曾先生明顯利益衝突，公眾亦不知悉曾先生有否就其利益作「非正式申報」。本人

認為，曾先生於「非正式諮詢」中向政府官員提供的意見，因利益衝突關係，應不予考慮。 

 

就此，本人認為政府須 

 

（i）披露政府知悉曾樹和先生利益衝突情況之準確時點（於「非正式諮詢」之前、途中，抑或

之後）。 

 

（ii）說明曾先生有何具體意見，其意見有否接納，並影響規劃上之最終決策。 

 

（iii）說明有否及如何就「非正式諮詢」利益衝突人士，檢討相關政治委任官員，有否失職及

應否懲處。 

 

本人留意到，政府以「曾多次交代」為理由搪塞本會，再次拒絕披露相關文件。本人希望政府

明白，唯有提交專責小組文件及「非正式諮詢」文件，方可還曾先生及特首公道。 

 

本人現再次要求， 

 

（iv）政府應在隱去第三者資料及商業敏感資料的情況下，向本委員會提供「橫洲及皇后山項

目專責小組」全部會議紀錄，及有關多次「非正式諮詢會面內容」之電郵紀錄，以守護公眾利

益。 

 

（v）若政府拒絕披露，請按照《公開資料守則》逐項解釋不披露的原因。 

 

3. 城規會雖有政府官員參與，但卻並非政府，其草圖修訂之公眾諮詢，性質及目的絕不等如政

府部門諮詢。例如每有新發展區，政府多會先做三輪公眾參與，舉辦地區討論活動，才訂定方

案及擬定草圖，提交城規會。 

 

就城規會問題，本人亦有一系列查詢。 

 

（i）《城巿規劃條例》第 3 條第 2 款述及︰ 

 

「在擬備第（1）款所提述的圖則的過程中，規劃委員會須作出其認為為擬備該等草圖所需的查 

究及安排，包括（如規劃委員會認為適合）對任何建築物的佔用者或任何大道或場地的使用者

進行普查。」 

 

本人希望知道， 

 

（i）於城巿規劃委員會會議前，政府有否就橫洲三村情況作出基本調查，包括人口、住戶數

目、房屋類型、業權情況等等，若有，請提供此等資料予本委員會； 

 

（ii）於城巿規劃委員會會議上，政府及／或城規會秘書處有否將此等資料向城規會委員說明。 

 

本人希望規劃署（或城規會秘書處）向本委員會提供 2015 年 4 月 10 日城巿規劃委員會第 1082

次議程文件全文。本人認為本委員會必須清楚知悉，城規會委員於該次會議上就「屏山分區計

劃大綱草圖」修訂之討論，有否被錯誤或不足之資料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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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另，城規會所謂諮詢，資訊發布方式一向為人詬病，只包括列於城規會網站，及於現場張

貼一簡單文告；規劃署若透過民政專員蒐集地區意見，往往亦只包括查詢區議員及鄉委會主

席。受規劃直接影響的涉事居民，對規劃及諮詢毫不知情，並非罕見。本人理解，橫洲項目

中，目前受影響之村民於其時（2014 年末）並未察悉城規會之公眾諮詢，故未有機會提交意見

及申述。本人從上述城巿規劃委員會第 1082 次會議紀錄中亦印證此情況。就此，本人要求政府

促請城規會向本委員會提交該次會議之相關錄音，以作進一步確認。 

 

（二）項目面積與環評 

 

「收地範圍」、「工地範圍」和「研究範圍」的差別，予人捉字虱之嫌，政府帶頭玩弄數字，

破壞制度，並不負責。 

 

本人留意到，2017 年 1 月 24 日發展事務委員會 CB(1)461/16-17(01)號文件附件 E 第 2 頁提及錦

田南規劃之「可發展面積」為「19 公頃」（相信此數據來自從整個規劃中強行扣除港鐵發展的

八鄉車廠上蓋與錦上路鐵路站上蓋，而非涵括整個規劃），此數字與橫洲項目相同，並非巧

合，因剛好符合不用執行法定環評程序的門檻。本人理解，由是可見，政府用盡方法，規避環

評，已成習慣。 

 

合理邏輯應是，橫洲項目的面積，應等如「元朗工業邨擴展」及「橫洲公營房屋 123 期」相

加。工業邨擴展區與公屋區明明地理上相連，試問二者之交通影響評估和污染影響評估，為何

不是相加，而是分拆計算？「不同政策部門負責」又是否能說服本委員會之借口？ 

 

本人注意到，運房局提供之 16 份研究報告中，《實行及計價》報告第 3 章，述及以下一節︰ 

 

 
 

圖中，3.4.1.1 其實已說明，研究顧問其實充分了解到 soft lobbying（非正式諮詢）後的最新情

況，及鄉委會之反對意見，並預期第二三期可能會因此延後，而即便如此，3.4.1.2 之實施日程

中，仍舊建議執行法定環評。 

 



因此，本人希望了解 

 

（i）此 16 份研究報告共秏資公帑多少？ 

 

（ii）為何花費相當公帑之研究報告，政府最終作與研究報告完全相反且不合理之決定？若然如

是，何須研究報告？本委員會日後應如何理解研究報告之撥款審批？ 

 

（iii）最新之 implementation programmes 為何？請提供予本委員會參詳。 

 

本人再次呼籲，政府不應貪快，而踰越行政規範準則，打開錯誤先例。 

 

（三）棕土爭議 

 

上述提到之《實施及計價》報告，所建議的實施日程中，並無提及棕土研究，後來馬紹祥署理

局長卻於公開發言中強調需要考慮「棕土重置」。 

 

（i）請政府再次書面確認，是否須等待目前 3 個棕土研究完成後（元朗、洪水橋、新界），方

判斷如何及何時興建橫洲第二及第三期。 

 

（ii）請政府直接說明會否沿用既有機制（即直接賠償及不作安置）處置第二及第三期土地上之

棕土作業，並提供賠償估算與估算數據基礎。 

 

（四）土地徵用項目獨立抽出審議之先例 

 

1. 本人留意到，就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項目發放的特設特惠津貼（立法會文件編號

PWSC(2009-10)72），開支為 8,600 萬元，獨立於 2009 年 12 月 3 日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並於

隨後 2010 年 1 月 7 日於財委會表決。 

 

2. 本人亦留意到，就蓮塘口岸項目的土地徵用開支（立法會文件編號 PWSC(2011-12)37），亦

連同「蓮塘／香園圍口岸與相關工程－重置邊界 巡邏通路及相關保安設施」，於 2011 年 12 月

14 日於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並於隨後 2012 年 1 月 6日於財委會表決。 

 

3. 本人理解，從上述例子可見，橫洲 4 個項目，理應亦可從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審議抽

中。本人迄今未見政府提供具體理由，請予解釋。 

 

（五）賠償分項數字 

 

就項目 ID N000003210，「Resumption of land for development at Wang Chau, Yuen Long」，請提

供估計收回和清理土地費用的分項數字（預估土地收回費用中之業權人賠償、特惠賠償、搬遷

津貼，及估計清理土地的費用，及應急費與利息等）。本人已於發展事務委員會作口頭簡短查

詢，本人期待政府能提供詳細數字，供本委員會參詳。 

 

（六）顧問洩漏資料 

 

法律專業保密權概念，按本人粗淺所知，乃用於保障巿民，讓公眾作法律諮詢時，不用對執法

機關披露，而非用作隔絕公眾資訊之借口，保護問責官員。須知，發展局與律政司司長俱是公

職人員，而不單是一般意義下的「客戶」與「律師」。2017 年 2 月 6 日，報章亦已報導《橫洲

顧問偷用機密罰停賽．政府續批千萬合約》，可見此事牽連甚廣，事關廉政，影響政府聲譽，

及所有目前進行中之工程與工程研究之誠信。請政府立即提供本人上次來信索取的資料，及其

他議員就此爭議要求的資料。若有第三者資料，可於適合處隱去。而所有調查工作，亦必須提

供預估日程。 

 

  此致 

財委會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盧偉國議員 

運房局局長張炳良教授 

發展局署理局長馬紹祥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 謹啟 

2017 年 2 月 15 日 

副本抄送︰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 




